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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陈叶斐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、职能部门：

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：

陈叶斐同志试用期满任校工会干事（副科职），任职时间从2012年4月算起；
刘丹同志任信息材料与纳米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（正科职）（兼）。
二○一三年五月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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